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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辦理信託業務紛爭處理辦法 

 

 

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10月22日 

 

一、 為維護信託委託人、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及本行之權益，處理信託

相關業務所生之爭議，特依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信託

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規定，訂

定本辦法。 

二、 本辦法所稱「爭議事件」:係指本行因辦理信託業法所列之信託相

關業務與委託人、受益人及其他基於信託契約或法律規定得向本行

主張權利之人間，因信託契約相關權利義務關係所生之爭議。 

三、 本行依本辦法接獲爭議事件時，對下列事項不予受理，於紛爭處理

程序中發現者亦同： 

(一) 非屬信託相關業務所生之爭議。 

(二) 申訴之事項顯無理由或目的不正者。 

(三) 爭議事件業經民事訴訟判決確定者，或涉及刑事或屬於行政監

督事項者。 

(四) 申訴人所提供之證據資料不全或不確實者。 

(五) 匿名或以假名提出申請者。 

(六) 經本行議決不宜處理者（如重大違法行為者等）。 

四、 客戶(即申訴人，下同)因爭議事件向本行提出申訴，得以電話、電

子郵件、書面或臨櫃提出為之。 

前項申訴未獲結果者，申訴人得就該爭議事件向本行申請紛爭處

理，於本行作成紛爭處理結果前，申訴人得隨時向本行撤回紛爭處

理之申請。 

本行各單位如接獲客戶欲撤回紛爭處理申請之通知，應儘速通知本

行信託業務專責單位(下稱信託部)及原業務承辦單位，由原業務承

辦單位請客戶簽署「紛爭處理申請撤回通知書」(如附件一)後，寄

回信託部歸檔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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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行對爭議事件之紛爭處理程序如下： 

(一) 本行各單位於接獲客戶申訴爭議事件時，應先妥為處理或交辦

原業務承辦單位儘速調查處理，經調查處理已獲結果者，應將

其結果回覆客戶。 

(二) 前款調查處理未獲結果者，客戶得就該爭議事件向本行申請紛

爭處理。申訴人應向原業務承辦單位索取本行信託業務紛爭處

理申請書(如附件二)，填妥相關資料，敘明申請紛爭處理之事

由，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並於申請書上簽署後，一併寄送信託

部或由原業務承辦單位轉交信託部處理。 

(三) 信託部接獲前項申請書後，如發現有本辦法第三條不予受理之

事項，應儘速通知客戶。信託部受理爭議事件時，得視案件需

要，安排當事人到行或其他適當之方式進行紛爭處理；如其認

為有必要者，得要求當事人提出補充說明或相關資料，並得邀

請本行法遵總處、外部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參與，提

供專業意見協助處理。  

(四) 信託部依前款規定認需當事人到場進行紛爭處理者，得洽定日

期與場所後，通知爭議事件之各當事人於洽定期日到場進行紛

爭處理。 

(五) 紛爭處理獲致結果時，本行信託部應作成紛爭處理結果書(如附

件三)，經當事人及本行紛爭處理人員簽署後，將紛爭處理結果

書交付當事人各乙份，並由本行信託部留存乙份結案歸檔。 

(六) 本行信託部應將其所受理之爭議事件紛爭處理過程及處理結果

提報事業群單位主管，於必要時得再依本行相關規定向上呈報。 

(七) 信託部應於有錄音之電話或有錄影之場所進行爭議事件之紛爭

處理程序，以留存紀錄。相關紛爭處理文件與紀錄，保存期限

為信託契約終止後至少五年或至爭議終結之日止(以孰晚為準)。 

六、 爭議事件之處理，應不公開。對於經辦之爭議事件內容，除依法令

規定或法院、主管機關命令所為之揭露外，本行紛爭處理人員應負

保密義務。 

七、 本行紛爭處理人員應本平和、懇切之態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說明

及處理，力求公正合理之解決方案；並不得藉爭議事件之處理而收

取任何報酬。 

八、 信託部為審究事實真相及瞭解爭議所在，有調閱本行相關單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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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送請相關單位鑑定或提供意見之必要時，得商請本行其他單位或

其他行外有關單位協助處理。 

九、 本辦法之內容(不含附件一至附件三)應公佈於各營業單位及網站。 

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暨其子法、個人資料

保護法、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相關法令及本行內部

規定辦理。 

十一、 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